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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卫发〔2008〕675号 

云南省卫生厅关于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卫生局，省医学会，省级各医院，厅审批的各民营医院：
根据《云南省卫生厅转发卫生部关于印发<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的通知》（云卫发〔2007〕656号）要求，我省将对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卫生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要求，医疗机构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实行准入评估制度，未经我厅组织专家评估或评估未通过者不得再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工作。

二、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评估实行自愿申报制，符合《规范》要求，按照《云南省心血管疾病介入技术准入评分表》（附件3、4、5、6）自评分达到80分者可向我厅申报，并认真填写《云南省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申报表》（附件1、2）及相应的申报材料。

三、评审工作分为书面审查及现场评审，我厅委托云南省医学会组织专家按照我省评估程序及评分标准开展评审工作，根据省医学评估结果进行复核并确定我省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工作的医疗机构。

四、首批评审工作将于今年8月开始，以后每年7月前接受新申报材料，8月对新申报单位进行评审；已通过评估开展介入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将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复核。

请今年申报的单位将申报表及相关材料于2008年8月5日前报云南省医学会。联系人：吕友春，电话：0871-5362879  13064230664 ，电子邮箱： kmh205@126.com。

五、专家评审汽油费、过路费由我厅承担，食宿费、差旅费按照规定标准报销。

附件：1．云南省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申报表

2．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医师资格认定申请书及推荐        书

3．先心病介入治疗评分表

4．心脏起搏器植入治疗评分表

5．冠状动脉介入技术临床应用评分表

6．导管消融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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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云南省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申报表

申报类别： □冠心病介入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   □导管消融技术   □心脏起搏器植入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是否为三级医院      □是     □否 

	联系人
	
	联系电话及手机
	

	完成各类心血管疾病介入

诊疗病例数（例/年）
	2005
	
	其中治疗性病例数

（例/年）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冠心病介入治疗（例/年）
	2005
	
	先心病介入治疗（例/年）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导管消融治疗（例/年）
	2005
	
	永久起搏器植入（例/年）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心血管内科床位数：     张；心脏大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床位数：     张。

按《规范》要求符合条件的医师人数：     人。

	单位意见（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州（市）卫生局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医师资格认定申请书

     我叫          ，男/女，年龄   岁，工作单位：                医院       科，职称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从事心血管专业临床工作   年，履现职   年。    年以来接受了心脏介入性诊疗操作的严格培训并从事心脏介入性诊疗操作      年以上，现已能独立完成心脏起搏/冠脉介入/先心病介入/心导管检查/心内电生理检查/心内射频等国内外通行的心脏介入诊疗操作，累积完成心脏介入诊疗操作         例，其中以第一术者完成             介入诊疗操作    例，达到申请心脏起搏/冠脉介入/先心病介入/心导管检查/心内电生理检查/心内射频介入医师资格准入所必须的相应例数，未发生二级以上与心脏介入操作相关的医疗事故、介入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低于0.5％，并能指导下级医师和进修医师/研究生完成诊疗操作。为了规范心脏介入操作人员准入资格，特申请办理心脏介入医师资格准入相应证书。我保证严格遵守医院/科室为确保医患安全制定的与心脏介入诊疗操作相关的所有规章制度，如果违返这些制度将接受取消准入资格的处罚。

    请求批准！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科室意见（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当地卫生局意见（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省卫生厅审批：                            日期：     年    月   日  

推  荐  书

兹推荐        医师获得从事           介入诊疗操作的准入资格，理由如下：

1． 该医师具有主任医/副主任医/主治医职称和执业资格，具有良好医德医风；

2． 在            医院从事心血管病介入诊疗工作已    年；

3． 近五年累计独立完成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       例，未发生二级以上与心脏介入操作相关的医疗事故、介入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低于0.5％。

4． 除上述条件外，近5年累计独立完成冠心病介入治疗     例或导管消融治疗      例或起搏器治疗      例或先心病介入治疗     例。超过卫生部规定的资格准入例数。

5． 多年来共培训指导    名下级医师/进修医师/研究生学习心脏介入诊疗操作。是我省从事介入心脏病学临床医、教、研的骨干。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同意推荐        医师获得从事       介入诊疗操作的准入资格。

推荐人：         职称      职务     单位                  

推荐人：         职称      职务     单位                  
推荐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云南省先心病介入诊疗技术机构准入评分表
受评单位：                              评价时间：
	项 目
	评 价 内 容
	分
值
	得

分

	一、

医疗
机构
基本
要求
（50%）
	（一）符合云南省心血管疾病介入技术管理规范。
	1分
	

	
	（二）原则上必须是三级综合医院，下设有心血管内科、心外科和/或胸外科、儿科、麻醉科、血管造影室和重症监护室。
	2分
	

	
	（三）心血管内科
	开展心血管内科临床诊疗工作5年以上，床位不少于30张，其技术水平达到三级医院心血管内科专业重点科室技术标准，在云南省三级医院中处于先进地位。
	3分
	

	
	（四）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
	开展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临床诊疗工作5年以上，床位不少于20张，其技术水平达到三级医院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专业重点科室技术标准，在云南省三级医院中处于先进地位。
	2分
	

	
	（五）血管造影室
	1、设置符合防护及无菌操作条件
	4分
	

	
	
	2、配备800mA，120KV以上的心血管造影机，具有电动操作功能、数字减影功能和“路途”功能，影像质量和放射防护条件良好；具备医学影像图像管理系统。
	6分
	

	
	
	3、能够进行心、肺、脑抢救复苏及提供麻醉支持，有供氧设备、麻醉机、氧气阀门面罩、有打印功能的示波监护除颤仪、吸引器等必要的急救设备和药品。
	5分
	

	
	
	4、有存放导管、导丝、造影剂、栓塞剂以及其他物品、药品的存放柜，有专人负责登记保管。
	4分
	

	
	
	5、有实时心电监护、压力监测、血氧饱和度监测设备、高压注射器
	5分
	

	
	（六）重症监护病房（ICU）
	1、设置符合规范要求，病床不少于2张，能够满足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专业需要。
	2分
	

	
	
	2、符合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专业危重病人救治要求。
	2分
	

	
	
	3、有空气层流设施、多功能监护仪和呼吸机，多功能监护仪能够进行心电图、血压和血氧等项目监测。
	2分
	

	
	
	4、能够开展有创监测项目和有创呼吸机治疗。
	2分
	

	
	
	5、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具备5年以上重症监护工作经验的专职医师和护士。
	2分
	

	
	（七）其他辅助科室和设备
	1、能够利用多普勒超声心动诊断设备进行常规检查和无创性心血管成像与血流动力学检查，能提供手术床旁实时超声诊断。
	4分
	

	
	
	2、计算机X线断层摄影（CT）和医学影像图像管理系统。
	1分
	

	
	（八）有至少2名具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专科医师，有经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与开展先心病介入诊疗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若干。
	3分
	

	二、

人员基本要求（30%）
	（一）心血管介入诊疗医师
	1、术者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为内科专业或外科专业。
	5分
	

	
	
	2、术者有3年以上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临床诊疗工作经验，具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5分
	

	
	
	3、经过卫生部认定的先心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基地系统培训并获得《培训合格证》，或获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特批的“人员准入资格”。
	10分
	

	
	
	4、经2名以上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具有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推荐，其中至少1名为外院专家。
	5分
	

	
	（二）其他相关人员
	1．经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相关专业系统培训并获《培训合格证》。
2．具有麻醉专业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5分

2.5分
	

	三、技术管理基本要求（20%）
	（一）严格遵守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和诊疗指南，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治疗措施，因病施治，合理治疗，严格掌握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适应症。
	2分
	

	
	（二）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由2名以上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本院在职医师决定，术者由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医师担任，术后制定合理的治疗与管理方案。
	2分
	

	
	（三）实施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前，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分
	

	
	（四）建立健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后随访制度，并按规定进行随访、记录。
	2分
	

	
	（五）在完成每例次心血管病介入诊疗后30个工作日内，由术者使用卫生部规定的软件，将有关信息报送至卫生部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1分
	

	
	（六）医疗机构每年完成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病例不少于100例，其中治疗性病例不少于30例；无与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手术相关的医疗事故，血管造影并发症发生率低于0.5%，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相关死亡率低于0.5%。
	2分
	

	
	（七）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医师作为术者每年完成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病例不少于20例。
	2分
	

	
	（八）医疗机构和医师按照规定定期接受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包括病例选择、手术成功率、严重并发症，死亡病例，医疗事故发生情况，术后病人管理，病人生存质量，随访情况和病历质量等。
	2分
	

	
	（九）其

他管理要
	1.使用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不得通过器材谋取不正当利益。
	1分


	

	
	
	2. 建立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登记制度，保证器材来源可追溯。

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病人住院病历中手术记录部分留存介入诊疗

器材条形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文件。
	1分


	

	
	
	3.不得违规重复使用一次性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
	1分
	

	
	
	4.严格执行国家物价、财务政策，按照规定收费。
	1分
	


核心指标（单项否决项目）

1．配备800mA，120KV以上的C臂X线数字影像系统

2．至少有1名获得资格准入的本院医师

3．三级以上综合医院

4．必须有彩超辅助术前、术中、术后的监测

5．配备高压注射器

6．具备紧急开胸处理并发症能力的心胸外科
合计得分：            参评专家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云南省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机构准入评分表
受评单位：                              评价时间：
	项 目
	评 价 内 容
	分

值
	得分

	一、

医疗

机构

基本

要求

（50%）
	（一）符合云南省心血管疾病介入技术管理规范。
	1分
	

	
	（二）原则上必须是三级综合医院，下设有心血管内科、心外科和/或胸外科、血管造影室和重症监护室。
	2分
	

	
	（三）心血管内科
	开展心血管内科临床诊疗工作5年以上，床位不少于30张，其技术水平达到三级医院心血管内科专业重点科室技术标准，在云南省三级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3分
	

	
	（四）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
	开展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临床诊疗工作5年以上，床位不少于20张，其技术水平达到三级医院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专业重点科室技术标准，在云南省三级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2分
	

	
	（五）血管造影室
	1、设置符合射线防护及无菌操作条件
	3分
	

	
	
	2、配备800mA，120KV以上的心血管造影机，具有电动操作功能、数字减影功能和“路途”功能，影像质量和放射防护条件良好；具备医学影像图像管理系统。
	5分
	

	
	
	3、有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
	5分
	

	
	
	4、能够进行心、肺、脑抢救复苏及提供麻醉支持，有供氧设备、氧气阀门面罩、有打印功能的示波监护除颤仪、吸引器等必要的急救设备和药品。
	4分
	

	
	
	5、有存放导管、导丝、造影剂、栓塞剂以及其他物品、药品的存放柜，有专人负责登记保管。
	3分
	

	
	
	6、有实时心电监护、压力监测、血氧饱和度监测设备
	4分
	

	
	（六）重症监护病房（ICU）
	1、设置符合规范要求，病床不少于2张，能够满足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专业需要。
	2分
	

	
	
	2、符合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专业危重病人救治要求。
	2分
	

	
	
	3、有空气层流设施、多功能监护仪和呼吸机，多功能监护仪能够进行心电图、血压和血氧等项目监测。
	2分
	

	
	
	4、能够开展有创监测项目和有创呼吸机治疗。
	2分
	

	
	
	5、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具备5年以上重症监护工作经验的专职医师和护士。
	2分
	

	
	（七）其他辅助科室和设备
	1、能够利用多普勒超声心动诊断设备进行常规检查和无创性心血管成像与血流动力学检查。
	4分
	

	
	
	2、计算机X线断层摄影（CT）和医学影像图像管理系统。
	1分
	

	
	（八）有至少2名具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专科医师，有经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与开展冠脉介入诊疗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若干。
	3分
	

	二、

人员基本要求（30%）
	（一）心血管介入诊疗医师
	1、术者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为内科专业或外科专业。
	5分
	

	
	
	2、术者有3年以上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临床诊疗工作经验，具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分
	

	
	
	3、经过卫生部认定的冠心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培训并获《培训合格证》，或获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特批的“人员准入资格”。
	10分
	

	
	
	4、经2名以上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具有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推荐，其中至少1名为外院专家。
	5分
	

	
	（二）其他相关人员
	经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相关专业系统培训并获《培训合格证》。
	5分
	

	三、技术管理基本要求（20%）
	（一）严格遵守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和诊疗指南，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治疗措施，因病施治，合理治疗，严格掌握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适应症。
	2分
	

	
	（二）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由2名以上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具有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本院在职医师决定，术者由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主治医师担任，术后制定合理的治疗与管理方案。
	2分
	

	
	（三）实施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前，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分
	

	
	（四）建立健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后随访制度，并按规定进行随访、记录。
	2分
	

	
	（五）在完成每例次心血管病介入诊疗后30个工作日内，由术者使用卫生部规定的软件，将有关信息报送至卫生部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1分
	

	
	（六）医疗机构每年完成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病例不少于100例，其中治疗性病例不少于50例；无与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手术相关的医疗事故，血管造影并发症发生率低于0.5%，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相关死亡率低于0.5%。
	2分
	

	
	（七）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医师作为术者每年完成冠心病介入治疗病例不少于30例。
	2分
	

	
	（八）医疗机构和医师按照规定定期接受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包括病例选择、手术成功率、严重并发症，死亡病例，医疗事故发生情况，术后病人管理，病人生存质量，随访情况和病历质量等。
	2分
	

	
	（九）其

他管理要

求
	1.使用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不得通过器材谋取不正当利益。
	1分
	

	
	
	2. 建立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登记制度，保证器材来源可追溯。

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病人住院病历中手术记录部分留存介入诊疗

器材条形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文件。
	1分


	

	
	
	3.不得违规重复使用一次性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
	1分
	

	
	
	4.严格执行国家物价、财务政策，按照规定收费。
	1分
	


注：核心指标（单项否决项目）

1．配备800mA，120KV以上的心血管造影机

2．至少有1名获得资格准入的本院医师

3．三级以上综合医院

4. 配备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

合计得分：            参评专家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云南省心脏起搏器技术机构准入评分表
受评单位：                              评价时间：
	项 目
	评 价 内 容
	分

值
	得分

	一、

医疗

机构

基本

要求

（50%）
	（一）符合云南省心脏起搏器植入技术管理规范。
	1分
	

	
	（二）原则上必须是三级综合医院，下设有心血管内科、心外科和/或胸外科、血管造影室和重症监护室。
	2分
	

	
	（三）心血管内科
	开展心血管内科临床诊疗工作5年以上，床位不少于30张，其技术水平达到三级医院心血管内科专业重点科室技术标准，在云南省三级医院中处于先进地位。每年完成永久起搏器植入不少于20例。
	3分
	

	
	（四）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
	开展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临床诊疗工作5年以上，床位不少于20张，其技术水平达到三级医院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专业重点科室技术标准，在云南省三级医院中处于先进地位。
	2分
	

	
	（五）血管造影室
	1、设置符合防护及无菌操作条件
	4分
	

	
	
	2、配备500mA，100KV以上的X线电视透视系统，床旁具有操作条件及屏幕，影像质量和放射防护条件良好；具备医学影像图像管理系统
	6分
	

	
	
	3、能够进行心、肺、脑抢救复苏及提供麻醉支持，有供氧设备、氧气阀门面罩、有打印功能的示波监护除颤仪、吸引器等必要的急救设备和药品。
	5分
	

	
	
	4、有存放导管、导丝、造影剂、栓塞剂以及其他物品、药品的存放柜，有专人负责登记保管。
	4分
	

	
	
	5、有实时心电监护、压力监测、血氧饱和度监测设备
	4分
	

	
	
	6、有起搏系统分析仪及临时起搏系统
	1分
	

	
	（六）重症监护病房（ICU）
	1、设置符合规范要求，病床不少于2张，能够满足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专业需要的重症监护室。。
	2分
	

	
	
	2、符合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专业危重病人救治要求。
	2分
	

	
	
	3、有空气层流设施、多功能监护仪和呼吸机，多功能监护仪能够进行心电图、血压和血氧等项目监测。
	2分
	

	
	
	4、能够开展有创监测项目和有创呼吸机治疗。
	2分
	

	
	
	5、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具备5年以上重症监护工作经验的专职医师和护士。
	2分
	

	
	（七）其他辅助科室和设备
	1、能够利用多普勒超声心动诊断设备进行常规检查和无创性心血管成像与血流动力学检查。
	4分
	

	
	
	2.计算机化X线断层摄影（CT）、彩色多普勒心脏超声诊断仪、多功能监护仪、除颤器、起搏器、麻醉机。
	1分
	

	
	（八）有至少2名具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专科医师，有经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与开展心脏起搏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若干。
	3分
	

	二、

人员基本要求（30%）
	（一）心血管介入诊疗医师
	1、术者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为内科专业或外科专业。
	5分
	

	
	
	2、术者有3年以上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临床诊疗工作经验，具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分
	

	
	
	3、经过卫生部认定的心律失常介入诊疗技术培训基地培训并获《培训合格证》，或获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特批的“人员准入资格”。
	10分
	

	
	
	4、经2名以上具有心脏起搏器植入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具有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推荐，其中至少1名为外院专家。
	5分
	

	
	（二）其他相关人员
	1．经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相关专业系统培训并考核合格。
2．具有麻醉专业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5分
	

	三、技术管理基本要求（20%）
	（一）严格遵守心脏起搏器植入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和诊疗指南，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治疗措施，因病施治，合理治疗，严格掌握心脏起搏器诊疗技术的适应症。
	2分
	

	
	（二）心脏起搏诊疗由2名以上具有心脏起搏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本院在职医师决定，术者由具有心脏起搏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医师担任，术后制定合理的治疗与管理方案。
	2分
	

	
	（三）实施心脏起搏诊疗前，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分
	

	
	（四）建立健全心脏起搏诊疗后随访制度，并按规定进行随访、记录。
	2分
	

	
	（五）在完成每例次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30个工作日内，由术者使用卫生部规定的软件，将有关信息报送至卫生部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1分
	

	
	（六）医疗机构每年完成的心脏起搏病例不少于30例，其中永久起搏不少于20例；无与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手术相关的医疗事故，血管造影并发症发生率低于0.5%，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相关死亡率低于0.5%。
	2分
	

	
	（七）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医师作为术者每年完成心脏起搏不少于10例。
	2分
	

	
	（八）医疗机构和医师按照规定定期接受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包括病例选择、手术成功率、严重并发症，死亡病例，医疗事故发生情况，术后病人管理，病人生存质量，随访情况和病历质量等。
	2分
	

	
	（九）其

他管理要
	1.使用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不得通过器材谋取不正当利益。
	1分
	

	
	
	2. 建立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登记制度，保证器材来源可追溯。

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病人住院病历中手术记录部分留存介入诊疗

器材条形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文件。
	1分
	

	
	
	3.不得违规重复使用一次性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
	1分
	

	
	
	4.严格执行国家物价、财务政策，按照规定收费。
	1分
	


注：核心指标（单项否决项目）

1.500mA以上的X线电视透视系统

2.至少有1名获得资格准入的本院医师

3.二甲以上综合医院

合计得分：            参评专家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云南省心内消融技术机构准入评分表
受评单位：                              评价时间：
	项 目
	评 价 内 容
	分
值
	得分

	一、

医疗
机构
基本
要求
（50%）
	（一）符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心脏导管消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
	1分
	

	
	（二）原则上必须是三级综合医院，下设有心血管内科、心外科和/或胸外科、血管造影室和重症监护室。
	2分
	

	
	（三）心血管内科
	1、开展心血管内科临床诊疗工作5年以上，床位40张以上，其技术水平原则上处于三级医院先进地位，能够开展其它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
	5分
	

	
	
	2、每年开展心血管介入诊疗病例200例以上，其中治疗性病例100例以上，能够开展起搏技术。
	5分
	

	
	
	3、心血管监护病房：（1）有独立的心血管监护病房，床位10张以上；
（2）普通病房、监护病房分区合理；（3）中心吸氧、中心监护系统等设备齐全。
	3分
	

	
	（四）心血管外科
	有独立的病区，开展心胸外科临床诊疗活动5年以上，床位不少于20张，其技术水平处于三级医院先进地位，能够为心血管介入诊疗提供技术支持。
	3分
	

	
	（六）重症监护病房
	1、设置符合规范要求，病床不少于2张，能够满足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专业需要。

2.符合心血管内科、心胸外科专业危重病人救治要求。
	2分

2分
	

	
	
	3.有空气层流设施、多功能监护仪和呼吸机，多功能监护仪能够进行心电图、血压和血氧等项目监测。

4.能够开展有创监测项目和有创呼吸机治疗。
	2分

1分
	

	
	
	5、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具备5年以上重症监护工作经验的专职医师和护士。
	3分
	

	
	（五）血管造影室
	1.符合放射防护及无菌操作条件。

2.配备500mA，100KV以上的心血管造影机，具有电动操作功能、数字减影功能和“路途”功能，影像质量和放射防护条件良好；具备医学影像图像管理系统。
	2分

1分


	

	
	
	3. 能够进行心、肺、脑抢救复苏及提供麻醉支持，有供氧设备、氧气阀门面罩、有打印功能的示波监护除颤仪、吸引器等必要的急救设备和药品。。
	2分
	

	
	
	4.有存放导管、导丝、造影剂以及其他物品、药品的存放柜，有专人负责登记保管。

5.开展心内电生理检查和心律失常介入治疗还应当配备八导联以上（含八导联）的多导电生理仪、临时起搏系统、刺激仪。
	2分

3分
	

	
	（七）其它辅助科室及设备
	1.能够进行常规检查和无创性心血管成像与血流动力学检查。
	4分
	

	
	
	2.计算机X线断层摄影（CT）、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多功能监护仪、除颤器、起搏器、麻醉机、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机, 
	1分
	

	
	
	3.心导管室有1024×1024分辨率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设备，具有实时数字减影和路径图功能，能够多角度和放大投照，能够进行图像存储、检索和归档。
	2分
	

	
	（八）至少有2名具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专科医师，有经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与开展心内导管消融诊疗技术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若干名。
	4分
	

	二、

人员基本要求（30%）
	（一）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医师
	1、术者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为内科。
	3分
	

	
	
	2、术者有3年以上心血管内科临床诊疗工作经验，具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9分
	

	
	
	3、经过卫生部认定的心律失常介入诊疗技术培训基地系统培训并获得《培训合格证》，或获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特批的“人员准入资格”。
	3分
	

	
	
	4、经2名以上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具有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推荐，其中至少1名为外院专家。
	9分
	

	
	
	5、近3年作为术者每年完成导管消融治疗不少于20例。
	3分
	

	
	（二）其他相关人员
	经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相关专业系统培训并获得《培训合格证》。
	3分
	

	三、技术管理基本要求（15%）
	（一）严格遵守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和诊疗指南，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治疗措施，因病施治，合理治疗，严格掌握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适应症。
	2分
	

	
	（二）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由2名以上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本院在职医师决定，术者由具有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医师担任，术后制定合理的治疗与管理方案。
	2分
	

	
	（三）实施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前，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分
	

	
	（四）建立健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后随访制度，并按规定进行随访、记录。
	2分
	

	
	（五）在完成每例次心血管病介入诊疗后10个工作日内，由术者使用卫生部规定的软件，将有关信息报送至卫生部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1分
	

	
	（六）医疗机构每年完成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病例不少于20例；无与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手术相关的医疗事故，血管造影并发症发生率低于0.5%，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相关死亡率低于0.5%。
	2分
	

	
	（七）从事导管消融治疗的医师作为术者每年完成导管消融治疗不少于10例。

（八）医疗机构和医师按照规定定期接受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包括病例选择、手术成功率、严重并发症，死亡病例，医疗事故发生情况，术后病人管理，病人生存质量，随访情况和病历质量等。

（九）其他管理要求

1.使用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不得通过器材谋取不正当利益。

2.建立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登记制度，保证器材来源可追溯。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病人住院病历中手术记录部分留存介入诊疗器材条形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文件。

3.不得违规重复使用一次性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器材。

4.严格执行国家物价、财务政策，按照规定收费。
	2分

1分

1分
	

	四、培训（5%）
	对拟从事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的医师应当接受至少1年的系统培训。


	5分
	


注：核心指标（单项否决项目）

1.500mA以上的X线电视透视系统；2.至少有1名获得资格准入的本院医师；

3.三级以上综合医院；4.八导以上心内电生理诊疗系统。

合计得分：            参评专家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主题词：卫生  心血管疾病  介入技术  评估  通知  
云南省卫生厅
   2008年7月21日印发     （共印55份）
校对：车学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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